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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承辦人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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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6 日

發文字號：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校申請「101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評鑑人

員認證」相關資料，請 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 鈞府102年 6月○日府教輔字第 102010542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○份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評鑑人員認證資

料。

三、資料內容：

（一）學校評鑑人員初階證書核發名單彙整表。

（二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審查教師認證資料之

會議紀錄影本。

（三）實作認證教師評鑑歷程文件，共計○冊：(依序放入

教師資料冊)

１、校本規準表。

２、自評表。

３、正式教學觀察資料。（教學簡案、觀察前會議、定

案之觀察表、觀察後會議）

４、綜合報告表。

５、專業成長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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